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

构的意见》（国办发〔2023〕10 号），为加强天津市应对贸易

摩擦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建设，规范工作站管理，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工作站是指在本市符合条件的单位

设立，承担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信息预警和培训指导等公共服

务职责的机构。 

    第二章 工作站设立 

第三条 本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业组织、行业龙头

企业和其他专业服务机构，符合下列条件，且自愿承担本办

法第四条所列工作职责的，均可向市商务局申请设立工作站： 

（一）行业组织所属会员企业中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达 100 家以上，会员企业上年度进出口总额达 100 亿元以上；

行业龙头企业所在行业属于本市重点进出口领域，本企业上

年度进出口额达 10 亿元以上；其他专业服务机构在应对国

际贸易摩擦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服务能力，所服务的进出口

企业达 100 家以上；   

（二）有专门的工作机构和熟悉国际贸易工作的专职人

员负责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信息预警和培训指导等工作； 



（三）有专门的互联网办公设备、微信公众号、企业微

信群等工作平台； 

（四）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近五年来无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 

 第四条 工作站承担下列工作职责： 

   （一）收集、整理、分析、编辑、发布和报送本行业、

本领域与国际贸易摩擦相关的预警信息，包括国外不合理限

制措施、贸易救济调查、贸易壁垒、市场趋势、进出口数据、

进口产业损害等动态信息和相关法规政策； 

   （二）定期举办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业务培训，宣传普及

本行业、本领域应对国外不合理限制措施、贸易救济调查、

贸易壁垒等知识、实务以及相关法规政策； 

   （三）为本行业、本领域企业应对国外不合理限制措施、

贸易救济调查、贸易壁垒等提供咨询和指导，指导支持企业

积极开展应对工作；指导支持本行业、本领域受进口严重冲

击的行业或企业向商务部提出贸易救济调查申请； 

   （四）指导支持本行业、本领域企业建立和完善跨境贸

易合规管理体系； 

   （五）开展本行业、本领域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工作现状

调研，及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工作建议； 

   （六）配合市商务局做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贸易调整

援助、推动跨境贸易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 



（七）市商务局要求履行的其他工作职责。   

 第五条 市商务局每年下半年组织对申请设立工作站

的单位进行评审，经评审认定符合工作站设立条件，且能够

承担工作站职责的，认定为“天津市应对贸易摩擦工作站”。 

第三章 考核评估 

 第六条 市商务局根据国际贸易摩擦形势变化等情况和

企业服务需求，每年制定支持工作站建设项目申报指南，明

确具体支持对象、支持内容和申报要求等。市商务局每年制

定具体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对工作站上一年度工作进行考

核，重点考核职责履行情况。 

    第七条 工作站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三个等次。无正当理由未按照要求参加年度考核的工作站，

评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八条  工作站年度考核结果连续两年为不合格等次或

不愿继续承担工作站职责的，不再认定为“天津市应对贸易摩

擦工作站”。 

第九条 对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合格等次的工作

站，以及上一年新设立的工作站，根据年度外贸促进政策，

经审核确认后予以资金支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